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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

国  家  统  计  局  批  准
2026年5月

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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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为指导各地有序有效开展城市更新统计工作，及时了解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情况，全面掌握城市更新项目规模、进展、效果等指标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宏观管理提供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调查制度。

（二）统计范围和调查对象。本调查制度统计范围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市更新项目，调查对象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三）调查内容。本调查制度包括城市更新项目情况、资金情况、实施成效等方面的内容。

（四）调查频率和时间。本调查制度的报告期为季报。

（五）调查方法。本调查制度为全面调查。

（六）组织实施。本调查制度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部署，采取分级实施、逐级汇总的方式。

（七）报送要求。各报表的报送时间、填报单位及报送方式按规定执行。

（八）质量控制。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住房城乡建设部规范统计调查制度，认真组织培训，严格数据审核，加强监督检查，抽查数据质量。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统计调查基础工作，建立数据审核制度，及时、完整、准确上报数据，按照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的要求，强化城市体检结果在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中的应用。

（九）统计资料公布。本调查制度收集数据作为内部工作资料使用，不对外公布。

（十）统计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的责任单位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责任人为该司负责人。
（十一）本调查制度不使用部门基本单位名录库。

（十二）本调查制度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
方式
	页码

	城市更新1表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综合表
	季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市更新项目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季报数据于每季度后10日前，通过网络报送
	6

	城市更新2表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成效情况综合表
	季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7

	城市更新3表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基层表
	季报
	同上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季报数据于每季度后8日前，通过网络报送
	8

	城市更新4表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成效情况基层表
	季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10


三、调 查 表 式
（一）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综合表

	  
	
	
	
	
	
	
	表    号： 
	城市更新1表

	
	
	
	
	
	
	
	制定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6〕119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20   年  1—   季度
	有效期至： 
	2027年5月

	
	
	计量单位：万元

	地区/类别名称
	城市

更新

项目

总数

（个）
	
	本年

完成

投资额
	本年实际到位资金
	新增

就业

岗位

（个）

	
	
	本年

新开工（个）
	
	合计
	
	国家预算资金
	
	社会资本
	其他本年实际到位资金
	

	
	
	
	
	
	
	中央预算资金
	省级

预算

资金
	市级及

以下

预算

资金
	地方

政府
一般

债券
	地方

政府

专项

债券
	
	按出资主体分类
	金融

机构
信贷

资金

	
	

	
	
	
	
	
	
	小计
	中央

预算内

投资
	其他

中央

财政

资金
	国债

（增发

国债）
	超长期

特别

国债
	
	
	
	
	
	产权

单位

出资
	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出资
	居民

出资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全    国                     1.按地区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石家庄市

      晋州市

┊
      辛集市

      定州市
山 西

      太原市

      古交市

┊

2.按类别

（1）既有建筑改造利用

	
	
	
	
	
	
	
	
	
	
	
	
	
	
	
	
	
	
	
	
	—

	  （2）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

	（3）完整社区建设

（4）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
老旧街区更新改造

老旧厂区更新改造


	
	
	
	
	
	
	
	
	
	
	
	
	
	
	
	
	
	
	
	
	—

—

—

—

—

—

—

—

—

	城中村改造
	
	
	
	
	
	
	
	
	
	
	
	
	
	
	
	
	
	
	
	
	

	（5）城市功能完善

（6）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7）城市生态修复

（8）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由城市更新3表自动生成，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
2．本表中灰色部分指标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从其他统计调查表中摘录，调查单位免填。

3. 本表数据参考来源：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教育、民政、财政、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金融监管、体育、统计等部门。参考来源仅为可供参考的数据获取渠道，各地应根据工作实际获取数据。
4. 本表为季报，于每季度后10日前通过网络报送，各项数据均为当年1月1日至报告期末累计数据。
5．本表逻辑审核关系：1栏≥2栏；4栏=5栏+15栏+20栏；5栏≥6栏+11栏+12栏+13栏+14栏；6栏=7栏+8栏+9栏+10栏；15栏≥16栏+17栏+18栏；15栏≥19栏；各项取整数。

（二）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成效情况综合表

	  
	
	
	
	
	
	
	
	
	
	
	
	表    号： 
	城市更新2表

	
	
	
	
	
	
	
	
	
	
	
	
	制定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6〕119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20   年  1—   季度
	有效期至： 
	2027年5月

	地区

名称
	一、既有建筑改造利用
	二、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三、完整社区建设
	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
	五、城市功能完善
	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七、城市生态系统修复
	八、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既有建筑改造面积（平方米）
	
	启动改造城市危旧房数（套（间））
	新开工改造小区涉及居民户数（户）
	加装电梯数量（部）
	小区老化管线管道改造长度（公里）
	小区新增电动汽车充电桩数(个）
	小区新增公共服务设施数（个）
	完整社区建设数（个）
	完整社区建设涉及居民户数（户）
	新增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数（个）
	
	新增社区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数（个）
	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总面积（平方米）
	老旧街区改造数（个）


	老旧街区改造和新增产业空间面积（平方米）
	
	老旧厂区改造数（个）


	老旧厂区改造和新增产业空间面积（平方米）
	
	启动改造城中村村（居）民户数（户）
	新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数（个）
	
	新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面积（平方米）
	
	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面积（平方米）
	城市地下管线管网改造和新增长度（公里）
	
	新建地下综合管廊长度

（公里）
	城市道路改造长度（公里）
	城市桥梁改造数（座）
	新增停车位数（个）
	生活垃圾中转站改造和新增能力（吨/日）
	改造和新增城市绿道长度（公里）
	改造和新增口袋公园数（个）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修复）数（片）
	历史建筑修缮数（处）
	历史建筑修缮面积（平方米）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数（处）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面积（平方米）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涉及居民户数（户）

	
	
	城镇房屋抗震加固改造面积（平方米）
	城镇预制板危旧住房治理改造面积（平方米）
	既有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平方米）
	
	
	
	
	
	
	
	
	
	新增老年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数
	新增托儿所数
	新增社区食堂数
	
	
	
	
	商业服务设施面积
	
	
	商业服务设施面积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改造数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改造面积


	
	
	燃气管道长度
	供热管道长度
	供水管道长度
	排水管道

长度
	
	
	
	
	
	
	
	
	
	
	
	
	

	
	
	
	
	
	
	
	
	
	
	
	
	
	
	
	
	
	
	
	
	
	
	
	
	
	
	
	
	
	
	
	
	
	
	
	合计
	污水管道长度
	雨水管道长度
	雨污合流管道长度
	
	
	
	
	
	
	
	
	
	
	
	
	

	甲
	1
	2
	3
	4
	5
	6

7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全 国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石家庄市

  晋州市

┊
  辛集市

  定州市
山 西

  太原市

  古交市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由城市更新4表自动生成，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

本表中灰色部分指标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从其他统计调查表中摘录，调查单位免填。

本表数据参考来源：住房城乡建设、教育、民政、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体育等部门。参考来源仅为可供参考的数据获取渠道，各地应根据工作实际获取数据。
本表为季报，于每季度后10日前通过网络报送，各项数据均为当年1月1日至报告期末累计数据。
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1栏≥2栏+3栏；1栏≥4栏；13栏≥14栏+15栏+16栏；20栏≥21栏；23栏≥24栏；26栏≥27栏；28栏≥29栏；31栏≥32栏+33栏+34栏+35栏；35栏=36栏+37栏+38栏；各项取整数。

（三）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基层表

	  
	表    号： 
	城市更新3表

	
	制定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6〕119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                20   年  1—   季度
	有效期至： 
	2027年5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合计
	既有建筑改造利用
	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完整社区建设
	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
	城市功能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城市生态修复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老旧街区更新改造
	老旧厂区更新改造
	城中村改造
	
	
	
	

	甲
	乙
	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城市更新项目总数
	个
	101
	
	
	
	
	
	
	
	
	
	
	

	其中：本年新开工
	个
	102
	
	
	
	
	
	
	
	
	
	
	

	本年完成投资额
	万元
	103
	
	
	
	
	
	
	
	
	
	
	

	本年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104
	
	
	
	
	
	
	
	
	
	
	

	  合计中：1.国家预算资金
	万元
	105
	
	
	
	
	
	
	
	
	
	
	

	其中：（1）中央预算资金
	万元
	106
	
	
	
	
	
	
	
	
	
	
	

	                       合计中： 中央预算内投资
	万元
	107
	
	
	
	
	
	
	
	
	
	
	

	其他中央财政资金
	万元
	108
	
	
	
	
	
	
	
	
	
	
	

	国债（增发国债）
	万元
	109
	
	
	
	
	
	
	
	
	
	
	

	超长期特别国债
	万元
	110
	
	
	
	
	
	
	
	
	
	
	

	（2）省级预算资金
	万元
	111
	
	
	
	
	
	
	
	
	
	
	

	（3）市级及以下预算资金
	万元
	112
	
	
	
	
	
	
	
	
	
	
	

	（4）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万元
	113
	
	
	
	
	
	
	
	
	
	
	

	（5）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万元
	114
	
	
	
	
	
	
	
	
	
	
	

	          2.社会资本
	万元
	115
	
	
	
	
	
	
	
	
	
	
	

	其中：（1）产权单位出资
	万元
	116
	
	
	
	
	
	
	
	
	
	
	

	（2）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出资
	万元
	117
	
	
	
	
	
	
	
	
	
	
	

	（3）居民出资
	万元
	118
	
	
	
	
	
	
	
	
	
	
	

	其中：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万元
	119
	
	
	
	
	
	
	
	
	
	
	

	          3.其他本年实际到位资金（应注明来源）
	万元
	120
	
	
	
	
	
	
	
	
	
	
	

	新增就业岗位
	个
	121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由各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填写，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汇总后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各地区也可以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填写层级（仅限至区县及以上层级）。汇总时，以设市城市（包含设区市和不设区市）为单位，其中，设区市统计范围为市辖区城区，不包含县级市和县城，不设区市统计范围为城区。
每个城市更新项目的类别是唯一的，不可跨类，如果一个项目更新内容涉及多个类别，可按照主要更新内容确定项目类别。

本表中灰色部分指标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从其他统计调查表中摘录，调查单位免填。

本表数据参考来源：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教育、民政、财政、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金融监管、体育、统计等部门。参考来源仅为可供参考的数据获取渠道，各地应根据工作实际获取数据。

本表为季报，于每季度后8日前通过网络报送，各项数据均为当年1月1日至报告期末累计数据。

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101项≥102项；104项=105项+115项+120项；105项≥106项+111项+112项+113项+114项；

106项=107项+108项+109项+110项；115项≥116项+117项+118项；115项≥119项；
1栏=2栏+3栏+4栏+5栏+6栏+7栏+8栏+9栏+10栏+11栏；各项取整数。

（四）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成效情况基层表

	
	表    号：
	城市更新4表

	
	制定机关：
	住房城乡建设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6〕119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             20   年  1—   季度
	有效期至：
	2027年5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既有建筑改造利用
	——
	——
	——

	既有建筑改造面积
	平方米
	201
	

	  其中：城镇房屋抗震加固改造面积
	平方米
	202
	

	        城镇预制板危旧住房治理改造面积
	平方米
	203
	

	  其中：既有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平方米
	204
	

	启动改造城市危旧房数
	套（间）
	205
	

	二、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
	——
	——

	新开工改造小区涉及居民户数
	户
	206
	

	加装电梯数
	部
	207
	

	小区老化管线管道改造长度
	公里
	208
	

	小区新增电动汽车充电桩数
	个
	209
	

	小区新增公共服务设施数
	个
	210
	

	三、完整社区建设
	——
	——
	——

	完整社区建设数
	个
	211
	

	完整社区建设涉及居民户数
	户
	212
	

	新增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数
	个
	213
	

	其中：新增老年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数
	个
	214
	

	      新增托儿所数
	个
	215
	

	新增社区食堂数
	个
	216
	

	新增社区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数
	个
	217
	

	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总面积
	平方米
	218
	

	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
	——
	——
	——

	老旧街区改造数
	个
	219
	

	老旧街区改造和新增产业空间面积
	平方米
	220
	

	其中：商业服务设施面积
	平方米
	221
	

	老旧厂区改造数
	个
	222
	

	老旧厂区改造和新增产业空间面积
	平方米
	223
	

	其中：商业服务设施面积
	平方米
	224
	

	启动改造城中村村（居）民户数
	户
	225
	

	五、城市功能完善
	——
	——
	——

	新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数∣面积
	个∣平方米
	226
	∣

	其中：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改造数∣面积
	个∣平方米
	227
	∣

	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面积
	平方米
	228
	


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
	——
	——

	城市地下管线管网改造和新增长度
	公里
	229
	

	  其中：燃气管道长度
	公里
	230
	

	        供热管道长度
	公里
	231
	

	        供水管道长度
	公里
	232
	

	        排水管道长度
	公里
	233
	

	          合计中：污水管道长度
	公里
	234
	

	                  雨水管道长度
	公里
	235
	

	                  雨污合流管道长度
	公里
	236
	

	地下综合管廊新建长度
	公里


	237
	

	城市道路改造长度
	公里


	238
	

	城市桥梁改造数
	座
	239
	

	新增停车位数
	个
	240
	

	生活垃圾中转站改造和新增能力
	吨/日
	241
	

	七、城市生态修复
	——
	——
	——

	改造和新增城市绿道长度
	公里
	242
	

	改造和新增口袋公园数
	个
	243
	

	八、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
	——
	——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修复）数
	片
	244
	

	历史建筑修缮数∣面积
	处∣平方米
	245
	∣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数∣面积
	处∣平方米
	246
	∣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涉及居民户数
	户
	24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由各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填写，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汇总后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各地区也可以根据工作实际，自行确定填写层级（仅限至区县及以上层级）。汇总时，以设市城市（包含设区市和不设区市）为单位，其中，设区市统计范围为市辖区城区，不包含县级市和县城，不设区市统计范围为城区。
每个城市更新项目的类别是唯一的，不可跨类，如果一个项目更新内容涉及多个类别，可按照主要更新内容确定项目类别，并根据更新内容填写对应的实施成效。
本表中灰色部分指标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从其他统计调查表中摘录，调查单位免填。
本表数据参考来源：住房城乡建设、教育、民政、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体育等部门。参考来源仅为可供参考的数据获取渠道，各地应根据工作实际获取数据。

本表为季报，于每季度8日前通过网络报送，各项数据均为当年1月1日至报告期末累计数据。

本表逻辑审核关系：

201项≥202项+203项；201项≥204项；

213项≥214项+215项+216项；220项≥221项；223项≥224项；

226项≥227项；229项≥230项+231项+232项+233项，233项=234项+235项+236项；各项取整数。

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综合表（城市更新1表）

（三）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基层表（城市更新3表）

城市更新项目  指设市城市纳入本地区城市更新项目库的项目、城建计划内更新改造的项目和其他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应以项目为单位逐个统计汇总，其他项目可以视规模大小打捆统计汇总。
城市更新项目类别  根据城市更新主要任务可分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城市功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城市生态修复，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8类。每一个项目的类别是唯一的，不可跨类。如果一个项目更新内容涉及多个类别，可按照主要更新内容确定项目类别。其中，
既有建筑改造利用项目  指对房屋建筑进行结构加固、设备更新、节能改造、功能调整等更新活动的项目，类型涵盖居住、商业、工业、公共建筑等。
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项目  指经各省级人民政府确认，并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三部门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灰色部分指标数据来源于《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5〕104号），调查单位免填。

完整社区建设项目  指居住社区内建设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活动空间、完善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机制的项目。

老旧街区更新改造项目  指对老旧生活街区、老旧商业街区、老旧交通枢纽及周边街区等开展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的项目。

老旧厂区更新改造项目  指对老旧厂区、老旧厂房和设施进行更新改造，植入新业态新功能的项目。

城中村改造项目  指列入年度计划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灰色部分指标数据来源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办函〔2024〕255号），调查单位免填。
城市功能完善项目  指城市内利用闲置房屋和低效用地补齐城市医疗、教育、养老、文化、体育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的更新改造项目。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项目  指城市内为保障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正常运转而实施的城市供水设施、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和再生利用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排水防涝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公共消防设施、防灾工程、交通基础设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各类工程性设施建设改造，涵盖新建、扩建、改建及维护升级项目。
城市生态修复项目  指对城市内受损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修复的工程项目，涵盖城市山体修复、水体治理与修复、废弃地修复与利用、绿地系统完善等。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项目  指对城市中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进行修缮、活化利用、风貌提升、环境改善等系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项目。

城市更新项目总数  指报告期内实施城市更新项目总数，包括本报告期内正在施工的项目，以及本报告期内新开工的项目。

本年完成投资额  指从本年1月1日起至本报告期末城市更新项目完成的全部投资。它反映本年的实际投资规模，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没用到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付款和没有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的设备等，都不能计算投资完成额。计算投资额所依据的价格：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额一般按预算价格计算；实行招标的工程，按中标价格计算；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额一律按实际价格，即支出的全部金额计算；国内贷款利息按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利息计算投资完成额；其他费用的价格一般按财务部门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

本年实际到位资金  指城市更新项目投资单位本年内收到的各种货币资金。对于直接拨付到市县级财政，不直接拨付到投资单位的资金，以市县级财政实际收到资金数额填报。实际到位资金不同于完成投资额。实际到位资金是准备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数量，而完成投资额则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实物量；实际到位资金表示一定时期可能进行的投资量，而完成投资额则是已经完成的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工作量。

国家预算资金  指各级政府用于城市更新的财政资金，包括中央预算资金和地方预算资金。各级政府债券、政府专项债也应归入国家预算资金。

中央预算资金  指中央公共预算安排的用于城市更新项目的资金。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指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城市更新项目的专项资金。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指中央财政拨付用于城市更新项目的专项资金，包括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定额补助，以及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等专项补助资金。国债（增发国债）指中央财政发行的国债（增发国债）中用于城市更新项目的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指“两重”建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中安排的城市更新项目资金。
省级预算资金  指省级财政拨付用于城市更新项目的资金。
市级及以下预算资金  指市级及以下财政拨付用于城市更新项目的资金。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指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发行的一般债券。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指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发行的专项债券。

社会资本  指除国家预算资金以外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金融机构、产权单位、居民、专业经营单位等通过债券融资、信贷、直接出资等方式的出资总额。

产权单位出资  指城市更新项目的产权单位或者原产权单位给予改造资金支持的到位资金总额。

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出资  指城市更新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运用自有资金、公司信用类债券、项目收益票据、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到位资金总额，包括各城市设立的城市更新基金出资。

居民出资  指居民本着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通过直接出资、使用（补建、续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让渡小区公共收益，或者个人捐资捐物、投工投劳等方式的出资总额。对于个人投工投劳、捐物的出资额计算标准按照当地已有标准执行，没有标准的不纳入出资额。
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指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用于城市更新项目的融资支持，包括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及吸收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拨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
其他本年实际到位资金  指除国家预算资金、社会资本投资以外的投资，应注明资金来源。
新增就业岗位  指通过城市更新活动在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管理等环节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数量。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成效情况综合表（城市更新2表）

（四）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成效情况基层表（城市更新4表）

实施成效情况  指报告期内，通过实施城市更新项目而产生的有效结果，原则上应包括各类新建和改造设施等情况。统计时，以城市更新项目实际完成的累计工程量为准填写，一般指已完工并基本达到使用条件的设施。

既有建筑改造面积  指对各类房屋建筑进行结构加固、设备更新、节能改造、功能调整等活动的城市更新项目建筑面积。
城镇房屋抗震加固改造面积  指对存在抗震安全隐患且具备加固价值的城镇房屋进行改造施工项目的建筑面积。（不含已列入“城镇预制板危旧住房治理改造面积”的统计数据）

城镇预制板危旧住房治理改造面积  指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城镇预制板危旧住房进行结构加固或者拆除重建等活动项目的建筑面积。（不含已列入“启动改造城市危旧房数”的统计数据）

既有居住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指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项目的建筑面积。
启动改造城市危旧房数  指采取拆除新建、改建（扩建、翻建）、原址重建、抗震加固等多种方式启动改造的城市危旧房套（间）数，包括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方式实施的城市危旧房改造。相关数据来源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办函〔2024〕255号），调查单位免填。

新开工改造小区涉及居民户数  指纳入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项目的正在实施和已竣工的小区包含的所有居民户数。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5〕104号），调查单位免填。

加装电梯数  指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总数。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5〕104号），调查单位免填。

小区老化管线管道改造长度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设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各类老化管线管道的长度总和。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5〕104号），由指标“改造供水管网”（301）、“改造排水管网”（302）、“改造供电管网”（305)、“改造天然气管网”（308）、“改造供热管网”（310）加和形成，调查单位免填。

小区新增电动汽车充电桩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设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个数。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5〕104号），调查单位免填。
小区新增公共服务设施数  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建设的社区服务设施（站），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新增综合超市、便民市场、便利店及其他便民服务网点（理发店、洗衣店、药店、维修点、餐饮店等）设施个数。相关数据来源于《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5〕104号），调查单位免填。
完整社区建设数  指建设具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活动空间、完善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机制的居住社区个数。
完整社区建设涉及居民户数  指完整社区范围内的所有居民户数。
新增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数  指完整社区内建设社区综合服务站、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个数。数据参考来源：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等。其中，新增老年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数指完整社区内建设老年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的数量。数据参考来源：民政部门等。新增托儿所数指完整社区内建设托儿所等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数量。数据参考来源：卫生健康部门等。新增社区食堂数指完整社区内建设食堂的数量。数据参考来源：民政部门等。

新增社区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数  指完整社区内配建综合超市、便利店、早餐店、菜市场(菜店)、维修点、再生资源回收点、洗车店、邮件和快件寄递服务设施、其他便民商业网点等设施个数。

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总面积  指完整社区内配置健身器材、健身步道、多功能运动场、社区乒乓球台(“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项目)、社区足球等设施的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园绿地数量和总占地面积。

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数  指正在实施和已完成更新改造的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数量。
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和新增产业空间面积  指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和新增的工业、物流仓储、商业服务业设施、新兴产业等功能的建筑面积。其中，商业服务设施面积指改造和新增用于零售、批发、餐饮、住宿、娱乐、康体、休闲等商业服务空间的建筑面积。
启动改造城中村村（居）民户数  指列入年度计划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的本年计划改造的村（居）民户数。相关数据来源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办函〔2024〕255号），调查单位免填。
新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数∣面积  指城市内利用闲置房屋和低效用地补齐城市医疗、教育、养老、文化、体育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个数，建筑面积，不包括社区、小区内部新增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不要重复统计。数据参考来源：教育部门、民政部门、商务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卫生健康部门、体育部门等。其中，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改造数∣面积指新建或改造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公共体育场、公共体育馆、公共游泳馆、足球场、健身步道、乒乓球台(“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项目)等设施的个数，体育场地面积。数据参考来源：体育部门等。
城市公共空间建设面积  指建设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占地面积，包括城市绿地、街道广场、滨水空间以及小型地块或边角空间等。
城市地下管线管网改造和新增长度  指城市内更新改造和新建燃气、供热、供水、排水等各类管线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长度总和。其中，燃气管道长度指从气源厂、门站、储配站等燃气厂站边界至各类用户燃气表之间的全部已经通气投入使用的管道长度，统计范围为市政管道、庭院管道和立管（含引入管和室内燃气管道）。不包括新安装尚未使用，以及煤气生产厂、输配站、液化气储存站、灌瓶站、储配站、气化站、混气站、供应站等厂（站）内的管道。供热管道长度指从各类热源到热用户之间公共空间内的全部蒸汽和热水的管道长度（延程），统计范围为市政管道、庭院管道和楼内公共管道。不包括各类热源厂内部的管道长度及楼内分户装置后的管道长度。供水管道长度指从送水泵至各类用户引入管之间所有市政管道的长度。不包括新安装尚未使用、水厂内以及用户建筑物内的管道。在同一条街道埋设两条或两条以上管道时，应按每条管道的长度计算。排水管道长度指所有市政排水总管、干管、支管、检查井及连接井进出口等长度之和。在同一条街道埋设两条或两条以上管道时，应按每条管道的长度计算。其中，污水管道指专门排放污水的排水管道。雨水管道指专门排放雨水的排水管道。雨污合流管道指雨水、污水同时进入同一管道进行排水的排水管道。数据参考来源：城市燃气主管部门、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城市排水主管部门等。
新建地下综合管廊长度  指建设完成的城市地下用于容纳两类及以上城市工程管线、内部空间能够满足人员通行的构筑物的长度。数据参考来源：地下综合管廊主管部门等。
城市道路改造长度  指对城市道路进行结构性或功能性恢复、提升工程的长度。
城市桥梁改造数 指对具有结构性病害的城市桥梁进行更新改造（包括整体拆除重建、上部结构置换、上下部结构加固）的数量。
新增停车位数  指城市内新增停车设施数量，包括建筑配建停车位、路外公共停车位以及路内新施划的停车位数量。

生活垃圾中转站改造和新增改造能力 指城市更新中新建生活垃圾中转站的设计日转运能力，或对既有中转站通过设备升级、工艺优化、扩容改造后提升的设计日转运能力，均按《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计算确定。其中，新建能力以设计规模为准；更新改造能力按改造后设计能力计算。
改造和新增城市绿道长度  指改造和新建设城市绿道的长度。
改造和新增口袋公园数  指改造和新增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个数。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修复）数  指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现状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的街区片数。
历史建筑修缮数∣面积  指对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历史建筑，为保护历史建筑价值或充分利用历史建筑功能，对其室外环境、建筑整体及其组成部分的建筑、结构、设备及专项内容进行修缮的数量、建筑面积。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数∣面积  指在保持历史建筑原有外观风貌、典型构件的基础上，通过加建、改建和添加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能够满足居民自住，或者植入新功能、引入新业态的历史建筑数量、建筑面积。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涉及居民户数  指在开展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修复及修缮过程中涉及居民的总户数。

五、附 录

（一）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向国家统计局提供城市更新项目总数、本年完成投资额、完整社区建设数、老旧街区改造数、老旧厂区改造数、城市地下管线管网改造和新增长度、历史建筑修缮数。季后30日前提供。

（二）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城市更新项目总数、本年完成投资额、完整社区建设数、老旧街区改造数、老旧厂区改造数、城市地下管线管网改造和新增长度、历史建筑修缮数。季后30日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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